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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名家汇 股票代码 3005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名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海荣 饶依琳

电话 0755-26067248 0755-2606724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

栋A座20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

栋A座20楼

电子信箱 minkave@minkave.com minkave@minkav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757,546.53 80,206,916.58 -5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880,046.34 -14,252,890.52 -4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5,314,899.66 -22,734,132.81 -27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266,851.38 5,300,202.59 -1,23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2 -5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2 -5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43% -10.40% -134.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3,344,963.21 792,729,388.46 -1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60,055.53 96,440,101.87 -83.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4,8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程宗玉 境内自然人 10.88% 75,648,531.00 41,447,024.00

冻结 75,648,531

质押 55,296,535

中国新兴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2% 74,556,697.00 0.00 不适用 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8.36% 58,157,497.00 0.00 不适用 0

张经时 境内自然人 1.24% 8,643,416.00 0.00 不适用 0

吴玉胜 境内自然人 1.15% 7,999,360.00 0.00 不适用 0

刘成林 境内自然人 0.86% 6,007,430.00 0.00 不适用 0

林风立 境内自然人 0.76% 5,269,799.00 0.00 不适用 0

深圳市荣诚

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4,681,847.00 0.00 不适用 0

田足强 境内自然人 0.61% 4,210,000.00 0.00 不适用 0

王坚 境内自然人 0.59% 4,136,360.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收到法院就股份冻结所涉合同纠纷的生效判决， 若其没

有能力履行判决书规定的支付业绩补偿款的义务， 则后续可能出现中国新兴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并通过司法途径处置程宗玉先生所持公司

股份的情形，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025-02-28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所涉诉讼的进展暨控制

权可能发生变更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宗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权益因减持、公司总股本增

加、司法强制执行、司法拍卖成交过户，导致累计变动比例减少12.30%，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5-04-11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年报问询

函，经核查后予以回复。

2025-05-19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6）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19日起停牌一天，并于5月20日复牌且被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5-05-19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

牌一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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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

8月25日（星期一）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程宗玉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

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后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对部分重大治理制度予以修订。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其他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其他治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评价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反舞弊及举报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已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逐项审议《关于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建立明晰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结合各项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董事会同意废止《信息

披露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并将其主要内容整合至《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中予以修订。

1、审议通过《关于废止〈信息披露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废止〈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集团” ）关于调

整董事的通知， 非独立董事李太权先生因个人工作岗位变动将不再在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

员会中任职。 李太权先生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完成后向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其辞职自送达董事

会时生效。

根据程宗玉先生与新兴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第9条的约定，新兴集团推荐王奕深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承接李太权先生的职位。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周四）14:3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

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

2.《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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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

8月25日（星期一）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艳君主持，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

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与管理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506� � � � � �证券简称：ST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5-073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

减值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2�号一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及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公允反映公司各类资产的价值，公司对2025年6月30日的各项资产进行

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

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减值准备。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情况概述

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存

货、 其他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抵顶工程

款的房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投资性房地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

的迹象，确定了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

二、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范围

公司 2025�年半年度计提减值损失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合

同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失合计4,690.62万元，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5�年6月30日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1、资产减值损失 16,430,484.87

其中: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16,430,484.87

2、信用减值损失 30,475,760.85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5,004,666.04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17,923.5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631,896.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坏账准备 -142,878.12

合计 46,906,245.72

三、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及说明

（一）资产减值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要求，期末公司对合同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进行了测算。 公司计提了合同资产减值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2025年6月30日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82,779,728.21 12,937,514.70 95,717,242.91

未到期的质保金 17,002,193.23 3,492,970.17 20,495,163.40

合计 99,781,921.44 16,430,484.87 116,212,406.31

（二）信用减值损失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2024年12月31日

本期变动金额

2025年6月30日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

核销

其他

变动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85,133,750.39 4,586,091.63 380,547,658.76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14,247,158.92 29,692,389.93 114,251.97 243,825,296.88

合计 599,380,909.31 29,692,389.93 4,700,343.60 624,372,955.64

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2024年12月31日

本期变动金额

2025年6月30日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其他变动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736,983.15 2,736,983.15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5,063,692.73 5,644,516.15 30,708,208.88

合计 27,800,675.88 5,644,516.15 33,445,192.03

3�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2024年12月31日

本期变动金额

2025年6月30日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其他变动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19,247,258.01 17,923.52 19,229,334.49

合计 19,247,258.01 17,923.52 19,229,334.49

4、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坏账准备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2024年12月31日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2025年6月30日余额

计提坏账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87,503.21 142,878.12 144,625.0

合计 287,503.21 142,878.12 144,625.0

四、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5年半年度对上述各事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合计为4,690.62万

元， 计入公司2025年半年度损益， 导致公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4,690.62万

元。

五、本次计提减值损失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的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后

能公允的反映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

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证券简称：ST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5-072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14:

3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1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段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

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5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7）

1.01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3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4 《关于修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5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

1.06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

1.07 《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

2.00 《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程

序合法、资料完备，详情请参阅2025年8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

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3）股东为QFII的，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电子邮

件、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股东请仔细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参会股东登

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2025年9月10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名家汇证券

法务部。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饶依琳

联系电话：0755-26067248

传 真：0755-26070372

电子邮箱：minkave@minkave.com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

A2001(20层01-06号)董事会办公室

5、其他事项：本次股东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参阅本公告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会登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50506” ，投票简称为“名家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没有作出明确投票指示，代

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治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1.01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3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4 《关于修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5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

1.06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

1.07 《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

2.00 《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

1、每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请在“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的栏目里划“√” ；

2、在本授权委托书中，股东可以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

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具体提案投票为准；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4、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是 □否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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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集团” ）关于调整董事的通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李太权先生因个人工作岗位变动，将不再在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中任职。

李太权先生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完成后向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 其辞职后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李太权先生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李太权先生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8年1月6日）。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李太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等关联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与新兴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第9条的

约定，新兴集团推荐王奕深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暨副董事长，承接李太权先

生的职位。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王奕深先生的任职资格，董事会同意改选王奕深先生

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改选王奕深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附：王奕深先生简历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6日

附：王奕深先生简历

男，198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开大学会计学学士、瑞典哥德堡大学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电子进出口国际电子服务有限公司应用材料项目经理、中国

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会计、涿州物流园项目副主任。2012年1月至2021年10月，历任中国新兴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财务部副总经理；2021年10月至2022年12月，任中国新兴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 任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科

技发展部副总经理；2025年4月至今任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运营部总经理。

王奕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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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新动力 股票代码 3001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新动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芳芳 张平

电话 010-88332810、0312-8741118 010-88332810、0312-8741118

办公地址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保定市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办公区A栋西区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保定市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办公区A栋西区

电子信箱 dongban@cnnewpower.top dongban@cnnewpower.top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6,961,184.39 102,774,276.43 -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86,098.81 -9,834,700.52 2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86,756.30 -9,574,541.52 -2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569,075.09 -9,331,596.23 -7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2 -0.0138 2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2 -0.0138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3.11% 0.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46,583,120.85 756,173,917.29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542,733.60 240,519,821.94 -2.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55,0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腾宇高

通信息咨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 18,000,000 0 不适用 0

青岛俊图投

资咨询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14,760,000 0 不适用 0

南昌达亿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8% 12,000,000 0 不适用 0

方海云 境内自然人 1.66% 11,797,400 0 不适用 0

李丞 境内自然人 0.66% 4,699,960 0 不适用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

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4% 4,529,096 0 不适用 0

李中朝 境内自然人 0.53% 3,799,900 0 不适用 0

高盛公司有

限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0.46% 3,305,780 0 不适用 0

聂建彬 境内自然人 0.45% 3,200,000 0 不适用 0

陈荣萍 境内自然人 0.39% 2,775,5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天津腾宇高通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南昌达亿投资有限公司、方海云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天津腾宇高通信息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昌达亿投资有限公司及方海云合计持有公司4,179.74万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86%），为新动力第

一大表决权股东。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5年 1月27日披露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出具的《河北证监局关于

对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5〕

1�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2号）、《河北证监局关于对程芳芳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

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4号）、《河北证监局关于对齐龙龙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

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5号）、《河北证监局关于对宗冉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

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8号）、《河北证监局关于对宋岩涛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

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9号）、《河北证监局关于对郭接见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

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10�号）、《河北证监局关于对姜朋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

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1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月27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河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河北

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5-006）。

2、公司于2025年6月3日收到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申请人” ）的仲裁申请书，其主

要仲裁请求为公司向申请人返还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3012008CR0023)中

125,166.79平方米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支付申请人开 工违约金22,975,212.94元（违约金暂计算

至2025年4月23日），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目前案件尚未裁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仲裁申请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3、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披露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出具的《河北证监局关于对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芳芳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5〕20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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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山西焦化 600740 *ST山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霍志军 李延龙

电话 0357-6625471 0357-6621802

办公地址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

电子信箱 msc600740@126.com msc600740@126.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602,436,100.22 27,061,806,478.05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14,629,276.61 15,300,605,335.89 -0.5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25,504,545.44 3,944,583,124.19 -18.23

利润总额 -66,099,169.96 179,505,093.22 -13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611,133.08 183,978,954.67 -14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8,164,334.15 172,747,842.99 -15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4,133,582.01 -1,296,700,806.2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1.21 减少1.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718 -142.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718 -142.2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36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14 1,310,317,574 0 无 0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 148,796,880 0 无 0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中子星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23,595,000 0 无 0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珺越东启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23,595,000 0 无 0

李国辉 境内自然人 0.89 22,719,930 0 无 0

崔天玲 境内自然人 0.79 20,350,2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煤炭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8 19,878,561 0 无 0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珺越东启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18,525,000 0 无 0

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聚金4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18,525,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9 12,470,35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方。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珺容中子星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珺越东启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珺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珺越东启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珺

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珺容聚金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

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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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2日以送达、

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在本公司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会议由李峰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定于2025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对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未发现财务公司监

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规定和最新

监管要求；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经营，未发现财务

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

可控。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9名董事会成员中，6名关联董事李峰、杜建宏、孙春生、王

新照、王晓军、柴高贵已回避表决，由3名非关联董事予以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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